
   关于公布《谢家集区行政执法主体名单

（第二批）》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要求和《安徽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有关规定，行政执法主体要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经谢家集区人民政府确认，现将《谢家集区行政执法主体名单（第二批）》予以公布：
一、受委托组织（3个）
1.淮南市谢家集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淮南市谢家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谢家集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二、相关说明
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实施行政检查；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必须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检查；受委托组织必须在委托范围内实施行政检查。严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以各种名义实施行政检查；严禁检验检测机构、科研院所等第三方实施行政检查；严禁外包给中介机构实施行政检查；严禁未取得执法证件的执法辅助人员、网格员、临时工等人员实施行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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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2月1日


